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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安鑫创）《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

下简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华安鑫创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

编制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华安鑫创募集资金专

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

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华安鑫创

募集资金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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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

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

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华安鑫创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华安

鑫创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华安鑫创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华安鑫创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

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于建松 

 中国注册会计师：  

  黄飞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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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386 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

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4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

（A 股）股票 2,000.00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38.05元。本公司共募集

资金 761,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84,961,334.23 元，募集资金净额 676,038,665.77

元。 

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大华验字

[2020]000867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023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226,680,321.17元，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

续费等的净额为 2,288,469.35 元，收到的结构性存款及大额存单等现金管理产品投资收益

4,745,095.89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516,748,569.81元，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 12,599,166.25 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现金管理产

生的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3,401,655.80 元。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募集资

金余额为人民币 180,261,637.41 元（含净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了《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该制度经本公司 2021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本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为深化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本公司分别于 2023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2024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分别经本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和管理制度》（《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华安鑫创

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制度》统称《管理制度》）的修订。。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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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庄支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北苑支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由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亦庄支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通州北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

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亦庄支行 110928348610111 240,768,400.00 141,596,074.62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亦庄支行 110928348610333 100,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亦庄支行 110928348610666 150,631,100.00 25,000,916.48 活期  

花旗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1776440228 110,637,900.00 27.00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通州北苑支行 321730100100025160 98,933,400.00   注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亦庄支行 110928348610888   活期 注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亦庄支行 755947127810606  9,326,283.43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亦庄支行 755926727810202  2,044,420.15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亦庄支行 110948725810808  1,673,169.29 活期 注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亦庄支行 513905053510707  620,746.44 活期 注 3 

合 计  700,970,800.00 180,261,637.41   

注 1：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同意将存放

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北苑支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321730100100025160）的剩余全部募集资金（包含利息）变更至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亦庄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110928348610888）进行专项存储。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亦庄支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新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10928348610888）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截至本专项报告出具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通州北苑支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321730100100025160）已经

销户。 

注 2：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与精电（深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控股

子公司暨对外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募资金与宁波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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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精电（深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5,000 万元设

立东方鑫创（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鑫创”）用于“自动驾驶及智能辅

助驾驶软硬一体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建设（该项目已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行政审批通过，项目正式备案名称为“自动驾驶及智能辅助驾驶软硬一体方案研发项目”）。

公司将通过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方鑫创进行增资及实缴注册资本的方式来实施新项目。东方

鑫创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亦庄支行新开立募集资金账户（账号：11094872581080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亦庄支行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注 3：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23 年 5 月 17 日公

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 年 4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22 年 5 月

6 日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舱显示

系统智能制造项目的议案》、，同意变更“1.前装座舱全液晶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目”、“2.后

装座舱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目”和“3.座舱驾驶体验提升研发中心项目”为“车载液晶显示

模组及智能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公司将通过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安鑫创（江苏）

汽车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鑫创（江苏）”）进行增资及实缴注册资本的方式来

实施新项目。华安鑫创（江苏）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亦庄支行新开立募集资金账户

（账号：513905053510707），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安鑫创（江苏）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亦庄支行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三、2023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

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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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761,00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6,680,321.17 

募集资金净额 676,038,665.7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35,231,102.82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6,748,569.8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44,802,402.8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8.45%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前装座舱全液晶显示系统研发

升级项目 
是 240,768,400.00 5,537,297.18 767,648.68 5,537,297.18 100.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是 

2.后装座舱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

目 
是 110,637,9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是 

3.座舱驾驶体验提升研发中心项

目 
是 98,933,4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是 

4.补充流动资金 否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否 

5. 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舱

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 
是  444,802,402.82 177,075,414.94 309,075,414.94 69.49 2026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50,339,700.00 550,339,700.00 177,843,063.62 414,612,712.12      

超募资金投向  

1.补充流动资金 否 37,500,000.00 37,500,000.00  37,500,000.00 100.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否 

2.自动驾驶及智能辅助驾驶软硬

一体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否 27,500,000.00 27,500,000.00 2,458,528.52 3,936,891.92 14.32 2025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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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舱

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 
否 60,698,965.77 60,698,965.77 46,378,729.03 60,698,965.77 100.00 2026 年 12

月 31 日 
0.00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125,698,965.77 125,698,965.77 48,837,257.55 102,135,857.69      

合计  676,038,665.77 676,038,665.77 226,680,321.17 516,748,569.8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前装座舱全液晶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目：受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项目的整体进度放缓，预计无法在计

划的时间内完成建设，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进度，经审慎研究，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将“前装座舱全液晶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目”的建设期截止时间调

整至 2023年 12 月 31 日；但由于实际投入过程中受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公司战略规划调整、实际经营情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此项目的紧迫性

和必要性与项目立项时已发生较大变化。 

2.后装座舱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目：公司投建该项目是为了丰富后装座舱电子系统产品系列，以满足车主自主改装、升级座舱智能化改造的

需求。自 2018 年项目立项以来，汽车行业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汽车座舱电子发展速度超出公司预期，车厂已将中控、全液晶仪表等

显示系统配置作为新车出厂标配，后装市场需求量减少，建设该项目的必要性与立项时发生较大变化； 

3.座舱驾驶体验提升研发中心项目：公司投建该项目是为了利用收集的市场信息及技术储备进行产品趋势分析、前沿技术开发和体验基地建

设等，为公司加快产品开发及获取客户需求提供技术基础及软、硬件环境支持。自 2018 年项目立项以来，汽车行业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通过近几年市场发展，消费者对座舱驾驶认知和体验变得日益深刻，建设该项目的紧迫性与立项时发生较大变化； 

针对项目 1-3，公司经审慎研究分析： 

1.变更“2.后装座舱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目”和“3.座舱驾驶体验提升研发中心项目” 的募集资金至“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舱显示

系统智能制造项目”，并经 2022 年 4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22年 5月 6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变更“1.前装座舱全液晶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目” 的剩余募集资金至“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并经

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23年 5 月 17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自动驾驶及智能辅助驾驶软硬一体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根据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进度，经审慎研究，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并增加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

户的议案》，将“自动驾驶及智能辅助驾驶软硬一体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延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同时增加控股孙公司东方鑫创（惠州）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作为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共同实施主体并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公司基于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考虑，并结合公司既有屏幕资源优势、软件系统开发优势和客户市场优势，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

公司创造更大效益价值，管理层牢牢抓住座舱电子屏机分离趋势、屏显系统单独招标的时机，经审慎研究分析，认为有必要变更“1.前装座

舱全液晶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目”、“2.后装座舱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目”和“3.座舱驾驶体验提升研发中心项目”为“车载液晶显示模组

及智能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并分别经 2023年 4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23年 5月 17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2022 年 4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22 年 5 月 6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后的“车载液晶显示

模组及智能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基于公司既有产业链和技术储备，拓展显示屏模组和相关智能座舱系统的智能制造，实现产业链的

延伸。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公司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显示屏模组的交易成本，并保障持续供货能力，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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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自有技术储备的融合，有效满足下游市场的产品需求，提高公司的市场地位和竞争能力，有助于增强公司产品的盈

利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1、公司超募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 12,569.90 万元，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3,75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公司于 2021年 10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与精电（深圳）

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对外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超募资金与宁波启迈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及精电（深圳）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5,000 万元设立东方鑫创(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用于“自动驾驶及智能辅助驾

驶软硬一体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建设（该项目已经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通过，项目正式备案名称为“自动驾驶及

智能辅助驾驶软硬一体方案研发项目”）。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公司实缴出资 550 万元。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并增加实施主体及募集资金专户议案》，将“自动驾驶及智能

辅助驾驶软硬一体方案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建设期截止时间调整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同时增加东方鑫创(惠州)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共

同实施主体。 

3、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2年 5月 6 日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的议案》，同意公

司将超募尚未明确用途的募集资金 6,069.90 万元同样用于新项目“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的建设。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月 1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合计人民币 951.89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

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23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可以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3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自有资金购买投资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投资理财品种或最长不超过一年的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等存款，有效期自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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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

能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

造项目 

前装座舱全液晶显示

系统研发升级项目、

后装座舱显示系统研

发升级项目、座舱驾

驶体验提升研发中心

项目 

444,802,402.82 177,075,414.94 309,075,414.94 69.49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否 

合计 - 444,802,402.82 177,075,414.94 309,075,414.94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基于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考虑，并结合公司既有屏幕资源优势、软件系统开发优势和客户市场优势，为

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创造更大效益价值，管理层牢牢抓住座舱电子屏机分离趋势、屏显系统单独

招标的时机，经审慎研究分析，认为有必要变更“1.前装座舱全液晶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目”、“2.后装座舱

显示系统研发升级项目”和“3.座舱驾驶体验提升研发中心项目”为“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舱显示系统

智能制造项目”，并分别经 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 2023年 5月 17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 年 4 月 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22年 5月 6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变更后的“车载液晶显示模组及智能座舱显示系统智能制造项目”基于公司既有产业链和技术

储备，拓展显示屏模组和相关智能座舱系统的智能制造，实现产业链的延伸。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公司在产业链

中的地位，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显示屏模组的交易成本，并保障持续供货能力，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另

一方面，通过与自有技术储备的融合，有效满足下游市场的产品需求，提高公司的市场地位和竞争能力，有助

于增强公司产品的盈利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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